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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律师服务费标准备案管理办法
(2023年1月7日经海南省律师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条  为规范我省律师服务收费行为，维护委托人和律师事务所的合法权益，完善海南省律师服务收费公示制度，依据司法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服务收费的意见》（司发通〔2021〕87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依法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登记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及外地律师事务所分支机构，按照规定向海南省律师协会备案律师事务所制定的律师服务费标准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律师事务所制定的律师服务费标准，应当按规定向省律师协会备案。备案后一年内原则上不得变更。新设律师事务所取得执业许可证书10个工作日内，应当制定律师服务费标准并按本办法备案。
第四条  律师事务所变更律师服务费标准，应当向海南省律师协会备案。
第五条  律师事务所将收费标准备案后一年内，确需变更律师服务费标准的，律师事务所应当向海南省律师协会书面说明变更的必要性，经同意后重新备案。
第六条  律师事务所备案收费标准时应当向备案部门提交三份加盖律师事务所公章的书面收费标准及一份PDF格式的电子版收费标准。
第七条  律师事务所备案收费标准时，备案材料不完备或不符合规定要求的，海南省律师协会应当告知律师事务所补充提交资料或修改收费标准。备案材料完备、符合规定要求的，海南省律师协会应当在收到律师事务所报送的备案资料后五个工作日内向律师事务所出具备案通知书。
第八条  律师事务所未按规定期限备案的，不得公示和执行收费标准。 
第九条  本办法由海南省律师协会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理事会通过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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